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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2年底至1953年初，上海地区的国营商业企业通过首轮工资改革，基本完成了由供给制向工资制的

过渡，职工的收入水平也有所提升。然而此次改革亦存在局限：一是商业系统的工资标准大多移植自政

府部门，难以符合商业企业的劳动特点；二是上海地区的工资标准较全国其他地区更高，成为后续全国

工资标准统一的潜障。1953年至1955年间，由于原有工资标准偏高，上海的国营商业企业迟迟未能落

实国家统一工资标准，而职工的生活水平，也因工资水平下调、奖金取消等因素，有所下降。直至1956
年，国家开启新一轮的全国统一的工资改革，上述问题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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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late 1952 to early 1953,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essentially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supply-based system to a wage-based system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of salary 
reforms, which also increased employees’ income levels. However, this reform had limitations: fir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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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wage standards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were directly adopted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ailing to align with the labor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econdly, Shanghai’s wage 
standard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regions, creating a potential barrier to subse-
quent nationwide wage standardization. Between 1953 and 1955, due to the excessively high original 
wage standards, Shanghai’s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delaye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
ally unified wage standards. Meanwhile, employees’ living standards declined due to reduced wage 
levels and the abolition of bonus systems. It was not until 1956, when the state initiated a new nation-
wide wage reform, that these issues were fundamentally resolved. 

 
Keywords 
Wage Reform,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hanghai Department Store Compan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工资制度作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调节社会分配的核心机制，亦直接关乎劳动

者基本权益保障。20 世纪以来，学界对 1949 年后新中国工资制度变革已形成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

有研究多集中于工业部门，对商业等非工业部门工资制度变迁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需指出的是，新

中国初期的工资改革并非单一领域的调整，而是涵盖工业、商业、农林、文教等领域的系统性改革，其

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因行业特性、企业形态及职工构成差异等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上

海地区，由于其自身的工资体系较为复杂，工资改革的推进难度也相对较大。 
基于此，本章选取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上海市百货公司 1 为研究对象，依托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 2，

系统考察 1949~1955 年间国营商业系统的首次工资改革。研究着重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国营商业系

统工资改革的动因及主要内容是什么？二是上海市百货公司的首轮工资改革呈现出哪些特征？三是工资

改革对商业职工的生活水平产生了何种影响？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旨在弥补现有研究对非工业部

门工资改革关注不足的缺憾，进而深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期分配制度形成路径的认知。 

2. 首轮工资改革的动因及过程 

2.1. 从供给制到工资制的过渡 

上海解放初期，国营商业企业在工资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存在工资制与供给制者两种

工资制度并存的局面；二是工资计算单位无统一标准。工资制度方面，1949 年以前，国营商业职工均一

律实行供给制([1], p. 14)，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新入职人员、留用人员及部分原供给制职工逐步实行

工资制，但仍有相当比例职工维持供给待遇，由此形成了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的局面([2], p. 274)。在工资

计算单位上，由于解放初期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等问题，当时全国各地大多是以实物作为计算工资的单

位([3], p. 14)。在上海地区，先是以“中白粳米”作为工资计算单位发放工资，从 1949 年 7 月起，米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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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百货公司的全称为“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其前身为 1949 年 10 月 20 日建立的上海市日用品公司。1950 年 5 月 1
日，奉中国百货总公司之命，上海地区成立中百华东区公司和中百上海市公司(全称为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上海市日用品

公司随之撤销。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采用“上海市百货公司”这一名称。 
2由于本文大部分内容参考自档案史料，在引用档案资料时，本文会在注释中统一以档案名称、时间、档案号、档案所在地的形式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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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华东局又发布通知改按“折实储蓄单位”发放。3在物价还不稳定的时候，这种计算工资的办法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职工的生活，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上海地区的薪资待遇已有所改善，但是仍存在同级不同酬、职员与工人之间

薪资待遇悬殊等问题。此外，解放初期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的局面，使得一部分实行供给制的职工的收

入，低于同级实行工资制的人员，这种现象在科长级以下的工作人员中尤为明显。针对这些问题，党和

国家意识到必须进一步统一工资制度。 
1950 年 7 月，财政部制定了《中央直属各机关 1950 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规定供给制工作人员的个

人生活费用及其他津贴一律折米包干供给，并分为大、中、小三种标准，其他如服装、技术津贴等仍照

旧供给([4], p. 57)。在华东贸易部批准下，上海市百货公司等国营商业企业的大部分职工也于同年改为包

干制，由国家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5], p. 562)。8 月，中央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又联合召开了

全国工资改革准备会议，先后制定《工资条例(草案)》《工资条例说明说》等文件，并提出要以“工资分”

作为全国统一的工资计算单位([3], p. 21)。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大行政区首先在 1951 年统一了以“工资分”作为计算工资的单位。在商业系

统，像湖北省百货公司从是年 4 月份起，便对实行薪金制的职工统一以新的“工资分”来作为工资计算单位

([6], p. 590)；开封地区的百货公司也在 9 月将职工的工资制度统一改为工分值工资制([7], p. 250)。4相较于其

他地区，上海实行“工资分”的时间则相对较晚，直到 1952 年 4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才发布《华东地区统

一工资计算单位办法》，规定按照全国统一办法，将“折实储蓄单位”改为“工资分”计发工资([2], p. 275)。
同时，上海又根据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统一增加了供给制职工的津贴，以缩小供给制与工资制

之间的收入差距。当时商业系统缺乏独立的工资标准，上海市百货公司便直接参照政府标准制定员工津贴。 
经过此次调整，供给制工作人员的津贴标准有所提高，但供给制与工资制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仍然

存在。1952 年 8 月，根据上级指示，上海又将供给制工作人员的津贴标准等级增加到 29 级，和实行工资

制待遇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数目统一起来，并适当提高了津贴标准([2], p. 275)。9 月，市工商局发布通知，

要求下属各市级公司按照新的等级标准进行评级，新评定的供给制津贴标准一律自 7 月份起实行。该通

知特别规定，实行包干制的办事员、勤杂人员等在评级时尽量往较高等级评，以照顾供给制工作人员的

实际收入。此外，为了日后供给制能更平稳地改为薪给制，工商局还要求各级领导在评级时注意供给制

与薪给制之间的级次不得悬殊过大，以保持两者之间的相对平衡。5 
在供给制工作人员的津贴标准等级调整后，上海市工商局又于当年 10 月底对工资制工作人员进行全

面的评级调薪，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5], p. 563)。1952 年 11 月，上海市工商局将市级国营公司各级工作

人员工资标准下发局至属各公司。然而，各公司领导却纷纷表示这一标准太低，并质疑同级人员级别为

何比工商局本部定的低，倘若以此标准来执行，许多职工都将面临减薪，进而导致申请保留工资的人数

大幅增加。对于普通职工来说，很多人在评级调薪前都认为这将是一次加薪的机会，上海市百货公司的

一些职工甚至还打算买手表、订牛奶、买无线电等，但工商局颁发的薪级标准无疑使他们的这些愿望落

了空。因此，各公司便纷纷要求工商局对工资标准重新加以研究，评级调薪工作被迫中止。6 
针对上述问题，市工商局只得重新拟定工资标准上报市政府，并在报告中希望市政府就如何区分政府机

关与国营企业干部评级的差别、公司人员与政府机关干部职别繁杂度等问题作出指示。1952 年 12 月 4 日，

 

 

3每个“折实储蓄单位”含中白粳米 1 升、龙头细布 1 市尺、生油 1 市两、煤球 1 市斤，由银行逐日公布计算牌价。 
4除东北和内蒙地区外，各地“工资分”所含的实物品种和数量都是一致的，包括粮食 0.8 市斤，棉布 0.2 尺，食油 0.05 市斤，食

盐 0.02 市斤，煤 2 市斤。参见文献[3] (p. 22)。 
5《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发给市级工作人员评级排队计划，希即遵照计划进行评级的通知》，1952 年 9 月 12 日，档案号：B110-2-151-
1，上海市档案馆藏。 
6《上海市工商局所属八个市级公司评级调薪总结》，1952 年 12 月，档案号：B110-2-160-18，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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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了工商局所拟定的新的工资标准(具体标准见表 1)，但对于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业单位之

间工作人员的评级差别等问题却并未明确答复。在新的工资标准下发后，各公司的评调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Table 1. 1952 wage standards table for staff at various levels of shanghai municipal state-owned trading companies 
表 1. 1952 年上海市级国营贸易公司各级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 

级别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工资分 720 660 600 550 500 450 410 370 330 300 270 240 220 200 180 160 145 130 

职别 

正副经理  

 正副科长  

 股长、科员  

 办事员  

 营业员、会计员  

 练习生 

 公务员 

备注：14 级只限于个别科长，一般科长不得占用。 

资料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关于上海市市级公司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请示报告》，1953 年，档案号：B23-
4-167-1，上海市档案馆藏。 

 
然而，上海市工商局的这一工资标准与其他地区相比无疑是偏高的。1953 年 1 月 9 日，华东贸易部

发布《华东国营贸易企业各省(市)级公司工作人员工资津贴等级标准》，规定各公司的工资标准为：正副

经理 13 级~16 级、正副科长 16 级~19 级、科员 18 级~22 级、办事员 22 级~25 级、勤杂 25 级~28 级，这

与此前上海市工商局提报的标准相差甚远。对此，上海市政府向华东行政委员会报告称，上海市工商局

各公司的评级调薪工作已于 1952 年 12 月份内完成，不好再做改动，况且经理、科长级最高薪虽高于华

东标准，但为数极少，因此建议仍按上海市工商局的原标准办理。为避免重评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华

东行政委员会最终也只得同意按原标准执行，但表示在下次评级调薪时，工商局所属各公司应按照中央

人事部统一试行之标准执行。7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级调薪工作进行的同时，上海市的商业部门也加快了实行工资制的步伐。1952

年 12 月 15 日，市工商局发布通知，要求局属市级公司所有供给制人员待遇自 11 月份起一律改为薪给

制。其具体办法是以当年 7 月以后已经评定的供给制级别，按照《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地区)工资制工作人

员调整工资等级标准表》各个级别的具体工资分数字，改以工资制待遇，原来的供给制各项待遇，除残

废金一项外一律取消。8事实上，一些公司的改革步伐远比市工商局要快，像上海市百货公司早在当年 11
月份便已开始实行工资制。9 

2.2. 职工生活水平的变化 

总体而言，1952 年的工资改革，不仅使各商业公司的工资制度变得更加统一合理，职工的工资水平

亦有所提升。就增资面来说，上海市工商局所属的八大商业公司共有 8581 人参与了此次改革，其中增加

 

 

7《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关于上海市市级公司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请示报告》，1953 年，档案号：B23-4-167-1，上海市档案馆

藏。 
8《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关于局属市级公司包干人员改为薪给制实行办法的公函》，1952 年 12 月 15 日，档案号：B123-2-125-18，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关于局属市级所有包干制工作人员自 1952 年 11 月份起一律改为薪给制的通知》，1952
年 12 月 25 日，档案号：B111-2-256-22，上海市档案馆藏。 
9《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关于要求调整薪金制的函》 ，1953 年 2 月 27 日，档案号：B38-2-49-3，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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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者 3903 人，占原总人数 45.49%，保留工资者 4208 人，占总人数 48.9%，不动者 470 人，占原总人

数 5.48%。就增资幅度而言，改革前，职工平均工资为 240.5 工资分，改革后为 252.46 工资分(包括保留

工资)，同比增长约 5%。10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改革后职工货币收入有所增加，但部分职工的生活水平并未随之提升。由于

取消了原来的供给制各项待遇，房租房捐、保育费、水电费等全部要由职工自己来负担，职工的生活成

本也因此加重，不少子女和家属较多的职工，其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从前。例如上海市百货公司的孟桂蔺，

自从实行薪金制以来，其不但没有保持原有供给制生活水平，反而欠下了巨额的外债。在孟本人看来，

造成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便是过去长期由公家供给的现在不供给了，其与丈夫现有的工资制实际所得远

低于原供给制待遇(孟桂蔺夫妇改制前后收入比较见表 2)。11 
针对此类问题，上海市工商局也曾出台一些措施试图予以解决，如为职工适当提供租房补助、对生

活困难者给予补助费等，但其效果并不显著。以补助费为例，工商局规定职工在改薪后待遇比原来减少，

可以向公司申请补助，但这一补助数额却不能超过原有待遇与现有待遇的差额，当职工收入增加或负担

减少时，补助费也会减少乃至取消。12 这就意味着补助费最多只能保障职工的现有待遇与原有待遇相近

或持平，而且这一保障还面临着随时被消减或取消的风险。因此，虽然在改制后平均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但部分职工因生活开支增加，其实际生活水平却是下降的。在此后的几年里，即便有被说成是供给制思

想的风险，仍不时会有一些职工向上级请求恢复其供给制待遇。 
 

Table 2. Pre-and post-restructuring income comparison table for the Meng Guilin couple 
表 2. 孟桂蔺夫妇改制前后收入比较表 

原包干制收入 薪金制收入 过去公家负担现在自己负担 

收入人员 工资

分数 说明 收入人员 工资

分数 说明 项目 工资

分数 说明 

高魁元 132 工资分 70，津贴
62 高魁元 370 18 级 房租费 60  

孟桂蔺 105 工资分 70，津贴
35 孟桂蔺 220 23 级 水电 20 

水费 12 工资

分，电费 8
工资分 

保姆二位 170 每人每月工资分 85 公家补贴 112  子女教育费 19.42  

长女 80 按成人待遇    妇女卫生 3  

次女 75 保育费    子女医药费 20 
4 个孩子每人

每月 5 个工

资分 

长子 75 保育费    其他 18.74 
工会费；党

费；失救

金；弄堂费 

次子 70 保育费       

合计 707 保育费  702   151.36  

资料来源：《孟桂蔺关于恢复供给制待遇的报告》，1954 年，档案号：B123-2-556-88，上海市档案馆藏。 

 

 

10《上海市工商局所属八个市级公司评级调薪总结》，1952 年 12 月，档案号：B110-2-160-18，上海市档案馆藏。 
11《孟桂蔺关于恢复供给制待遇的报告》，1954 年，档案号：B123-2-556-88，上海市档案馆藏。 
12《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关于各公司供给制工作人员改薪后的几项处理意见》，1952 年 12 月 30 日，档案号：B123-2-125-20，上

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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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53~1955 年国家工资标准在上海的落实 

3.1. 国家工资标准在上海的落实 

1953 年，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明确提出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工资作为国家工

业化发展内部积累的主要来源，其改革自然也需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这一总目标[8]。但对于上

海来说，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不仅给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等政治经济工作带来了许多难题，也影响了

上海向内地输送技术力量等国家政策方针的执行[9]。因此，国家便要求上海尽快完成工资“减控”要求，

以保障国家整体建设的资金积累。 
1954 年 6 月，政务院颁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包干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规定》，以进一步统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标准([10], pp. 376-381)。针对上海地区工资标准偏高的问题，政务院特别规定,
要废止上海地区现行的工资标准，统一执行中央颁发的工资、包干费标准。13当然，为避免因工资削减过

多而造成职工的生活困难，政务院也允许职工原工资高于现工资标准的部分可以保留，但一般保留工资

部分不能超过其应得工资的 25% ([10], pp. 376-381)。 
针对商业系统，为使其早日建立适合自己的独立的工资标准，国务院颁发了《国营商业、粮食、对

外贸易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11] (如表 3 所示)。该标准共计 21 个等级，其第一

等级工资为 800 分，相当于国家机关职工工资标准的第 9 级，以下依次类推，但工资额都略低于国家机

关的相应工资。不难发现，这一标准整体上仍旧延续了政府部门的工资标准，并不能完全适应各商业企

业的业务情况([12], p. 121)。但作为商业部门的第一个统一的工资标准，商业部还是要求各地方企业要尽

快加以落实。 
然而，新标准在上海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上海市商业局称，其所属企业的原工资标准均高于中央

统–标准，若严格执行新标准，将会引发双重困境：其一，工资标准变更将导致大批职工(主要是原 23 级

~29 级)薪资减少；其二，由于低薪级职工基数较大，减薪后符合生活困难补助申领条件的职工数将大幅

增长，各公司原有的生活困难补助费根本无法负担。14因此，中央的这一工资标准在上海地区迟迟没有得

到贯彻。尽管商业部不断催问上海市商业局，其所属各单位何时能执行此标准，但直到 1955 年 6 月，市

商业局下属的各公司大多仍执行 1952 年的工资标准 15。 
 

Table 3. 1954 provisional wage standards table for personnel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and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s 
表 3. 1954 年国营商业、对外贸易企业工作人员暂行工资标准表 

级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工资分 800 710 640 570 510 459 413 367 327 291 267 242 218 196 175 155 135 115 105 95 90 

总公司 

正副经理(局长)  

 正副处(科)长经理  

 正副科长(经理)  

 股长、科员  

 

 

1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工资标准废除上海地区现行工资标准及处理上海地区保留工资问题对全

体工作人员进行动员、教育的参考材料》，1954 年，档案号：A38-2-135-7，上海市档案馆藏。 
14《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国营商业、粮食、对外贸易企业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及几个注意事项的通知”

的公函》，1955 年 1 月 7 日，档案号：B123-2-1121-9，上海市档案馆藏。 
15《国营上海市百货、花纱布公司职工工资情况调查表》，1955 年 6 月 29 日，档案号：B6-2-154-96，上海市档案馆藏；《商业部

关于询问上海市第一、二、三商业局所属各单位何时执行中央工资标准的电报》，1955 年 7 月 7 日，B123-2-1119-8，上海市档案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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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办事员  

 勤杂人

员 

省

(分、

市)公
司 

 正副经理(处长)  

 正副科长(经理)  

 股长、科员  

 办事员  

 勤杂人

员 

 售货组长、保管

组长  

 售货员、保管员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颁发国营商业、粮食、对外贸易企业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山西政报》1955 年第 1 期。 

 
195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决

定自当年 7 月份起改行货币工资制。16根据国务院指示，商业部于 11 月 4 日发布《关于国营商业系统工

作人员实行货币工资制的通知》，明确自当年 7 月起全面推行新工资标准。调整后的货币工资标准较 1954
年版本增设一个等级，其中大中城市售货员、保管员起点工资为 30 元，并另计物价津贴(上海地区为 21%) 
([12], p. 121)。 

考虑到此前工资改革并不彻底，早在商业部通知发布前，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就表示此次要严格贯彻

国家的工资标准，不得保持特殊，以维护国家工资制度的统一。17然而，就本文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

商业部的通知下达后，第一商业局所属的各企业似乎仍未执行国家标准。1956 年工资改革前夕，上海市

商业一局就披露，其下属企业多数仍沿用 1952 年上海地区工资标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行

新标准将导致职工薪资普遍下调，进而影响其基本生活。因此，1954 年至 1955 年间，国家虽已出台全国

统一的工资标准，但受上海地区原有薪资水平较高影响，上海市百货公司等国营商业企业始终未能执行

全国统一标准。 

3.2. 职工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 

尽管这一时期商业职工的工资标准未发生大的变动，但其实际收入水平却是下降的。一方面，自过

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为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工业化积累中，职工工资、福利的增速均有所放缓，各

行业许多奖励制度也被取消[9]。另一方面，上海为完成中央“减控”工资的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工资管

理力度，试图向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靠拢[8]。在此背景下，上海逐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取消年终奖金的指

示，同时对各主要行业的工资水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下调。例如在上海市百货公司，1954 年，公司职工

的月平均工资为 65.66 元(包括保留工资)，相比于 1953 年下降了 1.7%；1955 年月平均工资降至 60.29 元，

相比于 1953 年下降了 9.7%。18 

 

 

16《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1955 年 8 月 31 日，B123-2-1117-1，上海市档案馆

藏。 
17《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的指示》，1955 年，

B123-2-1117-12，上海市档案馆藏。 
18《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财务会计科填报的 1954 年职工工资构成表》，1955 年，档案号：B123-2-1130-38，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财务会计科填报的 1955 年职工工资构成表》，1955 年，档案号：B123-2-1130-51，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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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收入下降的同时，消费品价格上涨，房租、水电费上涨，企业食堂伙食费上涨，这些都加大

了工人家庭的开支，职工家庭生活普遍发生困难[9]。1954 年底，中国店员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对上海国营

商业系统(包括合作社、国际饭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 4677 名职工中，

家庭困难者有 1207 人，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 25.81%，近 51.85%的职工只能维持生活的基本平衡，倘若

遇到特殊开支也会产生困难，需要借贷或补助。1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海商业系统的工资标准比全国其他城市高出 18% (同时期上海工业工人一般比

全国高出 40%左右)，但考虑到其他地区执行货币工资标准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等补贴，实际上和上海

工资水平并无多少差别。上海市商业局也坦言，上海商业方面工资水平比各地不高，比工业更低。由于企

业单位低工资人员较多，而生活困难补助费又少，因此职工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也受到了影响。20 

4. 结语 

新中国初期，上海国营商业企业的历次工资改革大致存在两条主线：一是商业企业逐渐建立起独立

的薪级标准；二是上海地区的工资标准向国家标准体系靠拢。1952 年的首轮工资改革中，以上海市百货

公司为代表的国营商业企业基本完成了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职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所提升。但此次

改革亦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各企业的工资标准大多移植自政府部门，难以符合商业企业的劳动特

点；另一方面，上海地区的工资标准较全国其他地区更高，成为后续全国工资标准统一的潜障。1953 年

至 1955 年间，尽管商业部发布了统一的国营商业企业工资标准，但上海由于原工资标准较高，始终没有

积极响应和落实。直至 1956 年，随着以“三类五级”工资制为代表的新工资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海国

营商业企业才普遍推行国家统一的工资标准，并改变以往参照政府机关工资标准的做法，职工的生活水

平亦得到了较大提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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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职工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1955 年，档案号：B123-1-373-51，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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